安全生产标准化自评管理制度
一 目的

为了做好本公司安全生产标准化自评工作，改进安全管理制度，使安全生产标准化得到有效的实施，提升公司安全生产工作水平，特制定本制度。

二 自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3《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评价标准》（JGJ/T77-2010）

4《关于引发<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暂行办法>的通知》（建质[2014]111号）

5《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安全资料管理规程》（DB11/383-2017）

6《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

7《北京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管理办法(试行)》（京建法（2015）15号）

8《北京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自评人员及考评专家管理办法(试行)》（ 京建法〔2015〕25号）


三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本公司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工作及本公司安全生产标准化生产工作中。

四  自评小组及职责

1 自评工作小组构成：

公司安全生产标准化自评管理机构（以下简称自评工作小组）以企业法人任组长、项目经理任副组长、专职安全员任组员。

组长：刘柯（法人、总经理）

副组长：孔小贺（项目经理）、刘代君（项目经理）、邹剑（项目经理）
组员：赵锦誉（专职安全员）、卢志强（专职安全员）
工作职责：
1、组长刘柯负责编制、实施公司安全标准化运行自评计划，指导公司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总方向，督察各副组长和组员工作；
2、副组长孔小贺负责对自评发现的问题，提出完善措施，并在公司负责人批准后实施，配合组长，监督组员完成工作；
3、各组员负责对自评结果的监督落实及跟踪验证，完成组长和副组长安排的工作，对全体员工平时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察，发现问题及时上报，经过研究提出整改意见上报公司；

4、孔小贺负责评分表A-1的评分内容及所发现问题的排查整改；

5、刘代君负责评分表A-2的评分内容及所发现问题的排查整改；

6、邹剑负责评分表A-3的评分内容及所发现问题的排查整改；

7、赵锦誉负责评分表A-4的评分内容及所发现问题的排查整改；

8、卢志强负责评分表A-5的评分内容及所发现问题的排查整改；

五 自评内容

（1）安全生产管理：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文明资金制度、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安全检查及隐患排查制度、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处理制度、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制度等。
  （2）安全技术管理：法规标准和操作规程配置、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安全技术交底、危险源控制等。
  （3）设备和设施管理：设备安全管理、设施和防护用品、安全标志、安全检查测试工具等。
（4）企业市场行为：安全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安全质量标准化达标、资质、机构与人员管理等。
（5）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施工现场安全达标、安全文明资金保障、资质和资格管理、生产安全事故控制、设备设施工艺选用、保险等。

六  自评周期
公司每年8月进行一次自评。公司自评小组在公司范围内组织进行综合检查和评价，提出进一步改进安全标准化工作的意见，报公司批准后实施。

七 自评方式

1自评工作小组根据计划进行自评，通过面谈、提问、查阅文件、现场查看、测试等方式来收集客观证据，对受评部门作出自评。自评工作人员应按检查表的项目逐项检查，收集证据应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保证所抽取的样本具有代表性，并认真作好记录。

2自评工作小组根据《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评价标准》（JGJ/T77-2010）进行全面详细的自评工作。
3对各要素未达到考评分值的，要求其主责部门对未完成项写出整改计划，达到所必须的分值。

4本公司所进行的自评通常以会议的形式进行，安全标准化自评由公司法人主持，综合管理者中心负责会议的准备工作，做好会议签到和会议记录并予以保存；

5自评小组应按安全标准化自评计划的安排，对所提交的报告进行逐项的分析并评审；

6安全标准化自评中应对确定的改进项目进行原因分析，并提出改进的建议，落实责任部门。

八 隐患排查与整改

发现隐患：自评小组发现隐患必须立即记录，并针对隐患问题做出整改方案上报公司，为隐患整改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隐患排查：自评小组上报隐患记录之后，公司召开专题会议讨论排查方式，最后投票决定排查方式，并做好记录，由自评小组指派专人负责隐患排查的工作，公司员工配合。

隐患整改：整改措施必须有自评小组成员专人负责监督，在整改完成后进行检查，并对此整改措施整体负责。

隐患整改完成：隐患整改完成后，自评小组隐患负责人必须进行记录，不定时进行检查，出现问题立即上报自评小组，下一次自评期间再次出现问题将对负责人进行处罚，具体处罚方式由公司会议决定。

九 奖励与惩罚

1、考评过程中发现安全隐患的，经查实后，公司将给予相应安全责任人及其主管领导口头批评一次，并记录在案；

2、考评过程及日常检查中发现安全生产问题的，经查实后，公司将给予相应安全责任人及其主管领导警告一次，并处于相应经济处罚；

3、连续两次发生安全问题及隐患的，将对相应安全责任人及其主管领导给予岗位职级及薪资下调一级的处理，并安排其参加相应的安全生产培训；

4、连续三次发生安全问题的或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公司将视为相应安全责任人及其主管领导不能满足该岗位要求，并给予待岗培训、调岗乃至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

5、对于连续两次安全考评中评为优秀的部门，将给予集体表扬一次，并给予相应安全责任人相应的经济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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